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动态调整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的函

川办函〔２０２５〕３７ 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ꎬ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ꎬ有关

单位: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

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３ 日)»要求ꎬ经省政府同意ꎬ

现将我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进行动态调整ꎬ具体调整的行政许可

事项如下ꎮ

一、新增行政许可事项 １ 项ꎮ 新增“古树名木移植审批”ꎬ由省

林草局主管ꎬ省级、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林草部门承办)

实施ꎮ

二、调整实施机关 ２ 项ꎮ 将“经常项目收支企业核准” “非银

行金融机构经营、终止结售汇业务以外的外汇业务审批”实施机关

均调整为“国家外汇局四川省分局”ꎮ

三、调整事项名称及实施依据 １ 项ꎮ 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

位保密资格认定”的事项名称调整为“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

密资质认定”ꎬ实施依据“«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认定



办法»(国保发〔２０１６〕１５ 号)”调整为“«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

密资质管理办法»(保发〔２０２５〕２ 号)”ꎮ

四、删除行政许可事项 ２ 项ꎮ 一是根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管理条例»修改情况ꎬ删除公安厅主管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信息网络安全审核”ꎮ 二是根据«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

例»ꎬ删除省卫生健康委主管的“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

登记”ꎮ

附件: 部分行政许可事项调整目录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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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部分行政许可事项调整目录

一、新增的行政许可事项

序号 事项名称 主管部门 实施机关 设定依据 实施依据 备注

1
古 树 名 木 移 植
审批

省林草局

省级、设区的
市级、县级人
民政府（林草
部门承办）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四川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告》（2025 年第 5 号）

二、实施机关调整的行政许可事项

序号 事项名称 主管部门 实施机关 设定依据 实施依据 备注

1
经常项目收支企

业核准

国家外汇局

四川省分局

国家外汇局

四川省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

条例》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

引（2020 年版）〉的通知》（汇发〔2020〕14 号）

原实施机关：国
家外汇局四川省
分局，市（州）
分局、县域派出
机构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

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外汇管

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

2

非银行金融机构

经营、终止结售汇

业务以外的外汇

业务审批

国家外汇局

四川省分局

国家外汇局

四川省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

条例》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促进保险公司资本金

结汇便利化的通知》（汇发〔2019〕17 号） 原实施机关：国
家外汇局四川省
分局，市（州）
分局、县域派出
机构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

引（2020 年版）〉的通知》（汇发〔2020〕14 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指引

（2024年版）〉的通知》（汇发〔2024〕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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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项名称及实施依据调整的行政许可事项

序号 事项名称 主管部门 实施机关 设定依据 实施依据 备注

1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

单位保密资质认定

省国家保密

局、省国防科

工办

省国家保密

局会同省国

防科工办（负

责二级保密

资格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质管理办法》（保

发〔2025〕2 号）

原事项名称：武
器装备科研生
产单位保密资
格认定。
原实施依据：
《武器装备科
研生产单位保
密资格认定办
法》（国保发
〔2016〕15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

密法实施条例》

《国家保密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中央军委装备发

展部关于调整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有关

事项的通知》（保发〔2021〕6 号）

四、删除的行政许可事项

序号 事项名称 备注

1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信息网络安全审核
依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文化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作出决定；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发给同意筹建的批准文件”有关规定，删除该项行政许可。

2 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

依据《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医疗机构从事人体器官移植，应当向国务院卫生健
康部门提出申请。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评审，于专家评审完
成后 15 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审查同意的，通知申请人所在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健康部门办理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在申请人的执业许可证上注明获
准从事的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制定”有关规定，删除该项行政许可。


